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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5311011 公告

法院公告
2019年10月8日

（2019）浙0104民催10号
申请人浙江国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因遗失银行承兑

汇票1张（该票据记载：票号3160005120340669，票面金
额50000元、出票人河南开元名都置业有限公司、收款人
浙江国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出票日期2015年12月2
日、汇票到期日2016年6月2日、出票行浙商银行杭州分
行）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现依法予以公
告。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
利，届时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
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
效。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9）浙8601民初1110号

杭州诺丁食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森宇运输
有限公司诉你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
民事裁定书（程序转换）、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诉讼风
险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4日14时3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铁路运输法院

（2019）浙8601民初1406号
王佳俊：本院受理原告王国胜诉你公路货物运输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民事裁定书（程序转换）、当事
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4日15时（遇法定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十一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杭州铁路运输法院
（2019）浙0110民初3183号

郭莉：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绿升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与被告郭莉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0110民初3183号民事判
决书、诉讼费负担通知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到本院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院判决，可
在领取判决书后或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7044号

虞静雯：本院受理原告高静诉被告虞静雯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采用其他方法无
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0110民初
704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
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共二
份，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6812号

虞静雯：本院受理原告郭亚美诉被告虞静雯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采用其他方法
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0110民初
681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
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共二
份，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13850号
何本信：本院受理原告张明诉你合同纠纷一案，已经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0110民初
13850号民事判决书、诉讼费用负担通知书。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诉讼费
用负担通知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6221号

谢威：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金拇指服装辅料有限公
司、杭州金满堂实业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浙
0110民初6221号民事裁定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9)浙0110民初14364号

绍兴清晰纺织品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杭州升
丹丝绸有限公司诉被告绍兴清晰纺织品有限公司、费还
英加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2019)浙0110民初14364号民
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0年
1月8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二十一法庭进行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2民初11291号

厦门鑫铭工贸有限公司、深圳市三利谱光电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东莞市泰宇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莱
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杭州合鑫商贸有限公司、慈溪市长
河镇科达电器厂：本院受理的原告慈溪市贝特贝尔塑料
表面处理有限公司与被告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
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同安支行、厦门鑫铭
工贸有限公司、深圳市三利谱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东
莞市泰宇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莱创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深圳市华成工业控制有限公司、杭州合鑫商贸有
限公司、合盛硅业股份有限公司、慈溪市长河镇科达电器
厂票据利益返请求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8）浙0212民初11291号民事裁定书。自
公告之日起满60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
书送达之日起10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保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金华分行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
让合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含辖内分支行）已将其
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
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浙江
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与浙
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
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
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省浙商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
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浙商银行联系电话：0579-82999576；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9-85507896；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8日

备注：
1、本金及代垫费用（款项）余额暂计至交易基准日（2019年6月21日）；2、系统利息暂计至2019年6月21日；3、（20301000）浙商银固借字（2014）第00183号项下有9

笔借据，（20301000）浙商银固借字（2014）第00475号项下有5笔借据。
2、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

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3、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9年6月21日的债权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

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浙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金华分行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户号

1

2

合计

笔号

1

2

1

2

授信经办单位

金华永康支行

金华永康支行

借款人名称

武义华东工业材料城开发有限公司

浙江隆泰门业有限公司

主合同名称

《固定资产借款合同》

《固定资产借款合同》

《借款合同》

《借款合同》

主合同编号

（20301000）浙商银固借字（2014）第00183号

（20301000）浙商银固借字（2014）第00475号

（20301000）浙商银借字（2016）第00592号

（20301000）浙商银借字（2016）第01522号

本金余额

58,527,688.17

58,640,000.00

117,247,568.00

65,000,000.00

299,415,256.17

利息和罚息余额

15,676,414.09

13,385,249.15

31,208,656.22

16,914,254.85

77,184,574.31

代垫费用余额

0

0

0

单位：人民币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含各分支行）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
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
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
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
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人、担保人因

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
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10月8日

联合公告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基准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
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

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债权人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
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借款人名称

杭州鑫轩贸易有限公司

杭州兴南传动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兴南链条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耐隆纤维有限公司

杭州萧山江南园林工程有限公司

浙江昌盛电气有限公司

浙江绍兴花为媒家私有限公司

浙江金盾消防器材有限公司

浙江古越轩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浙江鼎丰玻璃有限公司

浙江瑞远机床有限公司

浙江旺卓针纺织有限公司

浙江亿泽纺织有限公司

浙江恒丽织造有限公司

荣森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慧信融通科技有限公司

嘉兴市元丰纺织有限公司

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合计

借款合同编号

95072016282966

95072016283236

95072016283175

95072018281390

95072018281392

95072018280943

95072018281409

95072018281114

CD95072018880482

CD95072018880487

95072018280375

95072018280366

95072018280386

52022017280387

52022017280388

52022017280389

52022017280390

52022017280391

52022017280392

52022017280463

52022017280497

52022017280506

85032017280208

85072017280091

85072017280087

85072018280058

85092017280128

85012018280528

85012018280223

85012018280219

85012017280613

85052017280279

85052017280069

85042017280085

85042017280086

85052018280423

85052018280431

95142012280268

95202016280959

95282016280162

95282017280297

95282017280294

86012018280264

86012018280098

86012018280149

86012018280154

53022018280142

贷款余额（截止至2019年8月5日）

10,000,000.00

3,795,152.29

5,958,713.79

13,000,000.00

6,000,000.00

10,000,000.00

13,000,000.00

4,999,051.72

10,000,000.00

18,000,000.00

7,700,000.00

10,000,000.00

8,000,000.00

4,000,000.00

10,000,000.00

10,000,000.00

10,000,000.00

10,000,000.00

7,449,999.96

10,000,000.00

10,000,000.00

10,000,000.00

27,991,880.44

40,000,000.00

30,000,000.00

9,495,314.94

5,700,000.00

20,000,000.00

5,000,000.00

15,000,000.00

12,936,089.75

4,977,204.46

3,750,000.00

9,999,877.38

8,400,000.00

9,946,972.38

7,000,000.00

761,421.86

6,000,000.00

10,500,000.00

8,500,000.00

6,500,000.00

5,600,000.00

9,000,000.00

6,822,901.14

8,400,000.00

83,000,000.00

557,184,580.11

累计欠息（截止至2019年8月5日）

1,706,724.44

1,047,494.55

1,184,724.30

687,928.82

319,231.95

574,149.18

718,193.01

289,937.75

46,400.00

52,000.00

325,635.87

423,663.16

337,714.87

119,808.81

298,238.33

299,522.01

299,522.01

299,522.01

223,143.90

279,072.57

271,730.34

271,730.34

1,969,854.53

3,071,531.80

2,305,877.98

392,251.86

253,605.54

785,378.10

363,027.41

1,068,249.78

877,454.97

380,919.48

254,991.30

469,881.24

414,246.04

450,982.15

317,264.53

67,113.39

499,900.14

866,135.09

768,826.83

591,837.69

304,404.40

467,435.14

407,719.17

668,754.26

4,200,212.05

32,293,943.09

担保人

杭州月明花边有限公司、浙江富丽达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中艺花边集团有限公司、王金水、孙迪珍、杭州临江花园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浙江兴南链条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益南链条集团有限公司、杭州亿达化纤有限公司、施云祥、高关英

杭州亿达化纤有限公司、施云祥、高关英

杭州诚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杭州萧山钱潮锦纶有限公司、浙江力嘉锦纶有限公司、浙江美邦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俞明光

杭州萧山永和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凌纪江

浙江长兴昌盛新光源有限公司、浙江昌盛玻璃有限公司、昌盛电气江苏有限公司、徐克成、周芳琴

绍兴花为媒印染有限公司、金才堂、朱调娟、绍兴中国轻纺城化工品市场有限公司

浙江华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周建灿（已死亡）、汪银芳（限继承周建灿遗产范围内承担担保责任）、周纯（限继承周建灿遗产范围
内承担担保责任）

浙江良康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浙江昆隆毛绒制品有限公司、杜金康、浙江古越轩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浙江恒鼎科技能源有限公司、黄勇、俞媛媛、黄登峰

浙江中兴人防设备有限公司、浙江瑞远航天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诸暨市天远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浙江瑞远智能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何铿、吴蝶、浙江瑞远数控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诸暨市瑞远银亚机床有限公司

绍兴泉赢贸易有限公司、杭州龙飞纺织品有限公司、绍兴金秀丽纺织有限公司、汪国飞、孙利美、浙江旺卓针纺织有限公司

浙江亿泽进出口有限公司、蒋国泽、边良英、浙江燕泽纺织有限公司、蒋五泽、蒋飞来、蒋飞钧、侯燕、郦玉燕

金勤超、陈素琴、绍兴亿通纺织有限公司、浙江恒丽织造有限公司

浙江四通纺织服饰有限公司、宣洪勋、陈建生、杨丽珍、杨华、杨超、诸暨市枫桥立新织造厂

中程科技有限公司、杭州君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姜东、毛晓玲

吴江市雨润喷织厂、浙江华祥纺织有限公司、浙江元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市锦丰纺织整理有限公司、钱文云、计月琴、钱生
云

虞云新、周晓光、森宇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俞巧仙、叶智根


